
附件2

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
（2021年度）

项目名称 社区矫正
主管部门 实施单位

项目资金
（万元）

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（A) 全年执行数(B) 分值 执行率(B/A) 得分
年度资金总额 17.36 17.36 17.36 17.36 10 1.0 10

其中：当年财政拨款 17.36 17.36 17.36 17.36 — —
      上年结转资金 — —

    其他资金 — —

年度总体目
标

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

规范社区矫正工作，助力平安蓉江建设。向区党工委、管委会争取，成立区社区矫正监管中
心，按要求及时补录司法所辅助人员，壮大基层队伍力量。持续抓好社区矫正和刑满释放人

2021年以来累计接收社区矫正对象22人，期满解除20人，目前在矫39人，其中缓刑39

绩
效
指
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（A) 实际完成值(B)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

产出指标（50
分）

数量指标 指标1：社区服刑人员集中点验 ≥1次 2次 20 20

质量指标 指标1：社区矫正人群监管保稳定 ≥100% ≥100% 20 20

时效指标 指标1：帮教服务及时性 ≥100% ≥100% 20 20

效益指标（30
分）

社会效益
指标

指标1：社区服刑人员重新犯罪率（%） ≤0 0 20 20

满意度
指标

（10分）

服务对象
满意度指

标

指标1： 服务对象满意度 ≥90% ≥90% 20 15 规范社区矫正工作

总分 100 95

填报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注：1.得分一档最高不能超过该指标分值上限。

    2.评分标准：（1） 若为定性指标，则根据“三档”原则分别按照指标分值的100-80%(含80%)、80-50%(含50%)、50-0%来记分。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：达成年度指标、部分达成年度指标
并具有一定效果、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，分别按照该指标对应分值区间100-80%(含80%)、80-50%(含50%)、50-0%合理确定分值。

   （2）若为定量指标，完成值达到指标值，记满分；未达到指标值，按B/A或A/B*该指标分值记分。定量指标若为正向指标（即指标值为≥*），则得分计算方法应用全年实际值（B）/年度指标值（A）
*该指标分值；若定量指标为反向指标（即指标值为≤*），则得分计算方法应用年度指标值（A）/全年实际值（B）*该指标分值。

    3.请在“未完成原因分析”中说明偏离目标、不能完成目标的原因及拟采取的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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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
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
（2021年度）

项目名称 法律援助
主管部门 实施单位

项目资金
（万元）

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（A) 全年执行数(B) 分值 执行率(B/A) 得分
年度资金总额 10 10 7.56 10 0.8 8

其中：当年财政拨款 10 10 7.56 — —
      上年结转资金 — —

    其他资金 — —

年度总体目
标

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

开展好精准法律援助扶贫工作，做到建档立卡扶贫户、城镇贫困人口法律援助应援尽援。加
大法律援助宣传力度，通过法治宣传活动，提倡宣传“12348指路”，提升法律援助民生工

2021年受理指派各类法律援助案件 140件，其中民事案件84件，刑事案件56件，提供法律咨询380余起。2021年法

律援助结案123件，挽回受援人损失315.1万元。

绩
效
指
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（A) 实际完成值(B)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

产出指标（50
分）

数量指标 指标1：接待法律援助咨询人数（人） ≥300人 380 20 20

质量指标 指标1：受援审批准确率（%） ≥100% ≥100% 20 18 加大法律援助力度

时效指标 指标1：法律援助审批及时性 ≥100% ≥100% 20 18 加大法律援助力度

效益指标（30
分）

社会效益
指标

指标1：保障弱势群体合法权益，法律援助
应援尽援率

≥100% ≥100% 20 18 加大法律援助力度

满意度
指标

（10分）

服务对象
满意度指

标

指标1： 服务对象满意度 ≥90% ≥90% 20 18 加大法律援助力度

总分 100 92

填报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注：1.得分一档最高不能超过该指标分值上限。

    2.评分标准：（1） 若为定性指标，则根据“三档”原则分别按照指标分值的100-80%(含80%)、80-50%(含50%)、50-0%来记分。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：达成年度指标、部分达成年度指标
并具有一定效果、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，分别按照该指标对应分值区间100-80%(含80%)、80-50%(含50%)、50-0%合理确定分值。

   （2）若为定量指标，完成值达到指标值，记满分；未达到指标值，按B/A或A/B*该指标分值记分。定量指标若为正向指标（即指标值为≥*），则得分计算方法应用全年实际值（B）/年度指标值（A）
*该指标分值；若定量指标为反向指标（即指标值为≤*），则得分计算方法应用年度指标值（A）/全年实际值（B）*该指标分值。

    3.请在“未完成原因分析”中说明偏离目标、不能完成目标的原因及拟采取的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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